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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财政局文件
云财农〔2021〕58号

关于调整部分 2021年省级涉农转移
支付资金（第2批）的通知

市水务局、市林业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乡村振兴局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局：

为提高涉农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省涉农办《关于印发省级

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工作指引的通知》（粤涉农办〔2021〕1 号）

有关规定，经报市涉农领导小组同意，对市本级 2021 年部分省

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已报备项目进行了调整（详见附件 1），现

将有关情况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按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有关规定

组织实施，并做好有关账务处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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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涉农领导小组已同意新兴县2021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

合报备项目的调整请求，请严格按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有关规定

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1.云浮市市本级 2021 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报备

调整情况表

2.云浮市新兴县2021年省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报备

调整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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